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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情况 

（1）发行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数量：4,030,966,809 股 

（3）发行价格：4.73 元/股 

（4）发行对象：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集团”） 

（5）限售期安排：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交

易对方中石油集团的本次发行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

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同时，从中石油集团获得的对价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中石油集团所获得的对价股份的股份发行价

格，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中石油集团所获得的对价股份的

股份发行价格，中石油集团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对价股份之锁定期在原有锁定

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 

2、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锁定期满的次一

交易日可上市交易。 

3、资产过户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由中石油集团转让至

本公司的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完成。 

本公告中有关简称与公司 2016 年 12 月 27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中的有关简称相同。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基本概况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方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上市公司拟向天利石化出售其现有除一宗透明质酸厂

土地及其上房产和构筑物以及三宗输气厂土地及其上房产以外的全部资产和负

债，并同时拟采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向中石油集团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中石油集团持有的管道局工程公司 100%股权、工程

建设公司 100%股权、寰球工程 100%股权、昆仑工程 100%股权、工程设计公司

100%股权、东北炼化 100%股权以及中油工程 100%股权。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组成部分，其与本次资产出售两者之间互为

条件，同步实施。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中石油集

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二）交易对方及交易标的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中石油集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交易标的为中石油集团持有的管道局工程公司 100%股权、工程建设公司 100%

股权、寰球工程 100%股权、昆仑工程 100%股权、工程设计公司 100%股权、东

北炼化 100%股权以及中油工程 100%股权。 

（三）交易作价 

根据中企华评估以 2016年 6 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且经国务院国资委

备案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本次重组注入资产的评估值合计 25,066,473,010.74

元，拟作价 25,066,473,010.74 元。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

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5.25

元/股、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7.55 元/股、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为 7.07 元/股。由于国内 A 股市场自 2015 年 6 月至 2015 年年底经历

了较大幅度的波动，综合考虑上市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一定时间内的股价走势，并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确

定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4.73 元/股。 

按照本次交易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 25,066,473,010.74 元、现金支付金额

6,000,000,000.00 元以及 4.73 元/股的发行价格测算，本次交易拟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部分发行数量为 4,030,966,809 股。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上市公司实施现金

分红、送红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

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对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审批程序 

（一）交易对方已履行的程序 

1、中石油集团 

2016 年 7 月 19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中石油集团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 

2、天利石化 

2016 年 9 月 8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资产出售事项获得天利石化 2016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天利高新已履行的程序 

1、2016 年 9 月 9 日，天利高新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重组预案等相关议案。 

2、2016 年 9 月 25 日，天利高新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3、2016 年 10 月 11 日，天利高新 2016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方案且同意中石油集团及其关联方免于发出收购要约。 

4、2016 年 9 月 30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关于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6]1102 号），

原则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的总体方案。 

5、2016 年 12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161 号），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交割的实施情况 

1、置入资产过户情况 

2016 年 12 月 26 日，上市公司与中石油集团签署了《置入资产交割确认书》，

《置入资产交割确认书》约定，置入资产的资产交割日为 2016 年 12 月 26 日，

自该资产交割日 24:00 时起，置入资产之上的所有者权利、义务、风险和责任全

部自中石油集团转移至天利高新享有及承担。 

截至本公告日，管道局工程公司 100%股权、工程建设公司 100%股权、寰

球工程 100%股权、昆仑工程 100%股权、工程设计公司 100%股权、东北炼化 100%

股权、中油工程 100%股权由中石油集团转让至天利高新的股东变更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均已办理完成。 

其中，管道局工程公司取得了廊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注

册号：911310007216361722）；工程建设公司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注册号：911100001000000916）；寰球工程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91110000101726636L）；昆仑工程取得了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91110000100005255X）；

工程设计公司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91110108710928217B）；东北炼化取得了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注册号：91210100667163422U）；中油工程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91110114MA007E660K）。 



上述变更登记完成后，上市公司成为管道局工程公司、工程建设公司、寰球

工程、昆仑工程、工程设计公司、东北炼化和中油工程的唯一股东，上述 7 家公

司成为天利高新的全资子公司，置入资产已过户至公司名下。 

2016 年 12 月 26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交易的置

入资产过户情况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 211427 号）。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认为:“经审验，贵公司已收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持有的中国石

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

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国石油

集团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中国石油集团东北炼化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股份支付的对价总额为人

民币 19,066,473,010.74 元，共增加股本人民币 4,030,966,809.00 元。贵公司本次

增资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78,154,688.00 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26 日，变更后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609,121,497.00 元。”。 

2、置出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公司与新疆天利高新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化公司”）签署

的《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天利高新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之

资产出售协议》、《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天利高新石化股

份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补充协议》（以下统称为“《资产出售协议》”），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涉及的置出资产为天利高新现有除一宗透明质酸厂土地及其上房产和

构筑物以及三宗输气厂土地及其上房产以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2016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与石化公司签署了《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置

出资产交割确认书》约定：  

1、双方同意并确认，以 2016 年 12 月 26 日作为《资产出售协议》项下置出

资产的交割日（以下简称“资产交割日”）。  

2、双方确认，对于置出资产中无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资产，自资产交割

日 24:00 时起即视为全部交付至石化公司，由石化公司享有和承担该等资产之上

的全部权利、义务、风险和责任。  

3、双方确认，对于置出资产中根据法律法规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而该等过



户登记手续尚未完成，则相应股权、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等需登记资产的法

律权属仍登记于天利高新名下；但自资产交割日 24:00 时起，天利高新不再享有

该等资产的所有权或承担与此相关的风险，并由石化公司履行全部管理职责并承

担所有变更登记、过户手续等的税费。若天利高新因该等资产未完成过户手续而

遭受任何损失的，则石化公司应对天利高新所遭受的损失进行全部补偿。 

4、双方确认，自资产交割日 24:00 时起，置出资产中所包含的全部债权，

在通知该等债权对应的债务人后，即由石化公司享有。置出资产中所包含的全部

债务，在征得该等债务对应的债权人同意后，由石化公司承担；若该等债权人不

同意债务转移至石化公司，则就该等债务，如天利高新在债务到期对债权人进行

偿还，则石化公司应对天利高新所偿还的金额全部补偿。  

5、双方确认，自资产交割日 24:00 时起，天利高新就置出资产所签署的全

部业务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在征得合同相对方同意后，该等权利义务由石化公

司概括承担；若相对方不同意，则届时由双方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具体协商该

等合同的后续履行方式，并由石化公司最终承担履行合同的相关损益。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置出资产中新疆蓝德精细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55%

股权已在《新疆蓝德精细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中登记至天利石化名

下，置出资产涉及的相关股权、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等需登记资产尚在办理

过户登记手续，置出资产涉及的债权人通知和同意、业务合同相对方通知和同意

等工作正在办理中。 

根据天利高新与天利石化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签署的《置出资产交割确认

书》，置出资产的资产交割日为 2016 年 12 月 26 日，自该资产交割日 24:00 时

起，天利高新向天利石化交付置出资产的义务视为履行完毕，置出资产已由天利

石化实际控制。 

（二）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出具

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天利高新已完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

记。 

 

四、发行结果及对象介绍 



1、发行结果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股） 锁定期（月） 

1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4,030,966,809 36 

合计 4,030,966,809  

2、发行对象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10433L 

企业类型 全民所有制 

注册资本 37,986,346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宜林 

成立日期 1990 年 2 月 9 日 

营业期限 1990 年 2 月 9 日至长期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 9 号 

经营范围 

组织经营陆上石油、天然气和油气共生或钻遇矿藏的勘探、开发、生

产建设、加工和综合利用以及石油专用机械的制造；组织上述产品、

副产品的储运；按国家规定自销本公司系统的产品；组织油气生产建

设物资、设备、器材的供应和销售；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建设新产

品、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的开发研究和技术推广；国内外石油、

天然气方面的合作勘探开发、经济技术合作以及对外承包石油建设工

程、国外技术和设备进口、本系统自产设备和技术出口、引进和利用

外资项目方面的对外谈判、签约。（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详情请参见公司同日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文件。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新

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详情请参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文件。 

 

五、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前后的股份变动情况 

（一）本次股份变动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天利实业 122,721,288 21.23 

2 独山子石化 94,471,638 16.34 

3 王春 1,882,189 0.33 

4 唐燕 1,673,290 0.29 

5 徐通越 1,460,000 0.25 

6 张玉文 1,375,800 0.24 

7 韩雪芹 1,151,100 0.20 

8 杜润生 1,146,000 0.20 

9 徐必明 1,122,201 0.19 

10 沈建法 1,043,000 0.18 

  合计  228,046,506 39.45 

（二）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0 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中石油集团 4,030,966,809 87.46% 

2 天利实业 122,721,288 2.66% 

3 独山子石化 94,471,638 2.05%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4 杜世明 1,740,500  0.04% 

5 徐通越 1,460,000  0.03% 

6 张玉文 1,375,800  0.03% 

7 陈梅芬 1,331,800  0.03% 

8 韩雪芹 1,151,100  0.02% 

9 唐燕 1,068,584  0.02% 

10 徐家波 1,043,000  0.02% 

  合计  4,257,330,519 92.36%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中石油集团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交易完成后，中石油集团仍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股本 

变更前 

变更股数 

变更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无限售流通股 578,154,688.00 100% - 578,154,688.00 12.54% 

限售流通股 - - 4,030,966,809.00 4,030,966,809.00 87.46% 

合计 578,154,688.00 100% 4,030,966,809.00 4,609,121,497.00 100% 

 

七、管理层讨论分析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等有积极影响，具体详见公司

2016 年 12 月 27 日于上海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修订稿）》。 



 

八、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机构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电话：010 6083 6030 

传真：010 6083 6031 

联系人：冯新征、黄艺彬、马融、张欣亮、姚逸宇、周焱、张昕、梁日、杜

唯、刘昭钰 

（二）独立财务顾问—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机构名称：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宜荪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15 层 

联系电话：010 5832 8888 

传真：010 5832 8516 

联系人：骆毅平、廖乙凝、李凯、郭晗、戴茜、姚雨晨、王语嫣 

（三）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金杜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王玲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 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 A 座 40 层 

联系电话：010 5878 5588 

传真：010 5878 5599 

联系人：高怡敏、唐丽子 

（四）拟购买资产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 朱建弟 

住所：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电话：021 2328 0000 

传真： 021 6339 0150 



联系人：颜艳飞，段慧霞，陈自强，朱学良，陈晓冬，范革辉 

（五）拟购买资产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机构名称：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35 号 

法定代表人：权忠光 

电话：010 6588 1818 

传真：010 6588 2651 

联系人：张福金、张剑、梁剑东、马银龙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211427 号）； 

3、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报告书》； 

4、中信证券和瑞银证券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 

5、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独山子天利高

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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